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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南方特种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 

 

 杭州南方特种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是于 2009 年 9 月 28

日由杭州南方特种泵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泵业有限”）整体变更设立，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现将公司设立以来的股本演变情况说明如下： 

1、杭州南方特种泵厂设立 

公司前身为杭州南方特种泵厂（以下简称“南方泵厂”），南方泵厂系于

1991年 8月 31日由余杭东塘电镀五金厂出资组建并经浙江省余杭县计划委员会

以余计批[91]81 号文、浙江省余杭县民政局以 1991 年 8 月 23 日第 433 号批复

批准成立的集体所有制社会福利企业，企业经营范围：各类不锈钢多节泵，企业

法定代表人为张耀，企业注册资本 150 万元，由余杭县审计事务所出具了余审事

字[91]254 号《注册资金验资证明书》。 

2、南方泵厂产权转让及转制摘帽 

（1）南方泵厂产权转让及转制摘帽的过程 

1992年起，沈金浩与余杭县东塘电镀五金厂（1993年1月更名为杭州科力实

业公司）签订南方泵厂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在完成规定经营任务的基础上沈金浩

可获得承包奖。 

1994年7月28日，余杭市东塘工业总公司与以张耀（张耀时任杭州科力实业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代表的全体股东签订产权转让合同，将杭州科力实业公司

全部产权转让给张耀为代表的全体股东。由于杭州科力实业公司已于1993年聘请

浙江资产评估事务所进行资产评估，因此此次产权转让不再进行资产评估，而由

余杭市审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杭州科力实业公司资产负债情况的审计查证报

告》。 

1994年8月8日，杭州科力实业公司与沈金浩为代表的全体股东签署《水泵厂

产权转让合同》，转让方法为不动产租用、动产拍卖的方式，南方泵厂的房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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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由杭州科力实业公司收回，房屋租赁给南方泵厂使用，相应减少所有者权益，

其余资产的对价采用受让方承担南方泵厂全部负债的方式支付；合同约定按照经

余杭市审计事务所查证及余杭市东塘工业总公司核实的南方泵厂的资产负债情

况将南方泵厂产权转让给沈金浩为代表的全体股东。其中南方泵厂流动资产

1,574,864.62元，固定资产373,659.30元，流动负债421,023.92元，长期负债150

万元，所有者权益27,500元（系个人投入资本金，为南方泵厂职工交纳的集资款，

于1994年10月之前清理）。鉴于当时南方泵厂经营状况不佳、市场前景不明、风

险较大，余杭市东塘工业总公司决定由沈金浩自主确定股东及经营班子。余杭市

东塘工业总公司系东塘镇集体所有制资产产权管理单位，经东塘镇人民政府授

权，代行集体资产管理职能，并服务于本镇内集体所有制企业。该企业隶属东塘

镇人民政府领导，其组织机构由东塘镇人民政府委任产生。 

1995年4月26日，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沈金浩，1995年11月24日，经余杭

市东塘工业总公司鉴证，杭州科力实业公司（前身系余杭东塘电镀五金厂）与沈

金浩为代表的全体股东签署《杭州南方特种泵厂产权转让合同》，约定仍按照1994

年8月8日南方泵厂的资产负债情况将南方泵厂产权转让给沈金浩为代表的全体

股东，其中南方泵厂流动资产及固定资产总额1,948,532.92元转让给以沈金浩为

代表的全体股东，流动负债及长期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额1,948,532.92元由沈金

浩为代表的全体股东负责承担，并对产权转让及支付办法、场地搬迁等事项作出

约定，根据该合同约定，企业转让交接时间为1995年9月底。合同双方按约结清

了相关款项并完成了场地搬迁等工作。在上述产权转让过程中，南方泵厂通知了

职工并就产权转让召开了相关职工代表会议，主要经营骨干按照自愿原则以现金

方式缴纳了入股金。上述产权转让完成后，以沈金浩为代表的全体股东获得了杭

州南方特种泵厂的全部产权，但本次产权转让未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1997年8月1日，经余杭市东塘镇人民政府鉴证，余杭市东塘工业总公司（系当时

余杭东塘镇集体所有制资产产权管理单位）与沈金浩为代表的全体股东签订了

《杭州南方特种泵厂产权转让补充合同》，再次确认转让企业资产负债及转让办

法维持原合同不变，同时明确企业有关上交费用的原则。 

根据1994年8月8日杭州南方特种泵厂的资产负债账面数，即流动资产

1,574,864.62元，固定资产373,659.30元，流动负债421,023.92元，长期负债150

万元，所有者权益27,500元（个人投入资本金）。此资产负债账面数经余杭市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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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事务所查证及余杭市东塘工业总公司核实。如果扣除个人投入资本金部分，杭

州南方特种泵厂的所有者权益为0元，沈金浩为代表的全体股东实质是“零资产”

受让了杭州科力实业公司所拥有的杭州南方特种泵厂的产权。根据余政[1993]7

号文《余杭县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试行办法》对资产评估的规定：“股份合作企业

组建时，无论是新设或改组，都必须进行验资和清产核资，合理评估，明确产权，

并处理好债权债务关系。资产评估和验资工作可以委托审计事务所、会计师事务

所等有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也可以由投资各方会同财政、银行进行。评估时一

般应按市场重置价值计算，也可以由投资各方按使用价值协商定价，评估结果应

经原资产所有者认可。”按照上述规定，结合杭州科力实业公司1993年曾进行过

资产评估，且产权转让给张耀为代表的全体股东时对杭州科力实业公司又进行过

审计查证，审计查证的范围包括了南方泵厂，因此1994年8月8日杭州科力实业公

司与沈金浩为代表的全体股东签署的《水泵厂产权转让合同》中约定：按照经余

杭市审计事务所查证及余杭市东塘工业总公司核实的南方泵厂的资产负债情况

作为定价依据，未另行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审计和评估。 

为进一步完成改制，1998年9月10日，余杭市东塘镇资产经营服务中心（系

当时余杭东塘镇集体所有制资产产权管理单位）进一步与沈金浩为代表的全体股

东签订《关于企业明确产权“摘帽改制”的协议书》，同意将南方泵厂企业经济

性质变更为“股份合作制”，并约定摘帽改制基准日为1998年7月31日。全体股

东由截至1998年8月以现金方式缴纳了入股金的全部职工组成，具体如下： 

单位：元 

股东名称 现金缴纳数 股东名称 现金缴纳数 

沈金浩 67,000.00 沈凤祥 20,000.00 

范宝法 32,000.00 周美华 10,000.00 

赵祥年 35,000.00 赵国忠 10,000.00 

沈国连 10,000.00 马云华 10,000.00 

1998年8月25日，上述全体股东通过协商，制定并签署了《杭州南方特种泵

厂股份合作制章程》，明确了沈金浩为代表的八位股东及出资额与出资比例，余

杭市审计事务所对截至1998年7月31日南方泵厂的资产负债情况（净资产

3,810,367.37元，其中历年减免税2,242,867.30元）出具了余审事估（98）183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并经东塘镇人民政府确认：截至1998年7月31日，南方泵厂净

资产3,810,367.37元，其中历年减免税2,242,867.30元，股东原始投入及资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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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为1,567,500.07元。 

余杭市东塘镇人民政府以东政（98）29 号文《关于同意杭州南方特种泵厂

等单位转制摘帽批复》同意南方泵厂摘帽转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并以东政（98）

30 号文《关于杭州南方特种泵厂等单位的产权界定》界定南方泵厂净资产产权

除历年国家减免税外属企业股东所有。1998 年 9 月 10 日，杭州南方特种泵厂向

余杭市民政局、余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报《关于企业摘帽转制的报告》，余杭

市民政局以余民企（98）187 号文《关于杭州南方特种泵厂转制的审核意见》批

复如下：股份合作制企业注册资本150万元，其中沈金浩76.5万元，范宝法19.28

万元，赵祥年 18.08 万元，沈凤祥 12.05 万元，沈国连 6.03 万元，赵国忠 6.02

万元，周美华 6.02 万元，马云华 6.02 万元，转制企业按照福利企业要求规范运

作，安置好残疾人工人的工作；余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1998 年 9 月 28 日办理

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企业经济性质由集体所有制变更为股份合作制，经营范围

为“水泵、金属冲压件、金属切削加工、紧固件”，住所地为余杭市东塘镇，法

定代表人为沈金浩，注册资本为 150 万元，其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沈金浩 76.50 51.00% 

2 范宝法 19.28 12.86% 

3 赵祥年 18.08 12.06% 

4 沈凤祥 12.05 8.03% 

5 沈国连 6.03 4.02% 

6 赵国忠 6.02 4.01% 

7 周美华 6.02 4.01% 

8 马云华 6.02 4.01% 

合计 150 100% 

本次工商变更登记系以转制确认文件办理，其中注册资本未发生变化，因而

未出具验资证明。 

南方泵厂设立时的登记注册资本为150万元，后由于南方特种泵厂经营状况

不佳（未分配利润为负），且在集体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的过程中集体权益采

用“不动产收回”方式清算（实收资本亦减记），导致在签署产权转让合同时，

其净资产扣除员工投入资金（27500元）后为零，但此时该企业的登记注册资本

仍为设立时的150万元。产权转让完成后，沈金浩为代表的八位股东以现金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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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00元，全部计入了实收资本，加上1994年9月至1998年8月期间通过经营积

累的未分配利润及盈余公积转增实收资本，截至1998年9月，公司实收资本为150

万元，余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8年9月28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企业

性质变更为股份合作制，而企业注册资本未变更，仍为150万元。 

南方泵厂产权转让的改制过程获得了集体资产管理单位的同意，产权转让合

同得到了银行、财政等相关单位的鉴证，并通知了全体职工，召开了相关职工代

表会议，改制过程中未出现异议。全体股东通过协商制定并签署的《杭州南方特

种泵厂股份合作制章程》明确了沈金浩为代表的八位股东及出资额与出资比例，

全体股东对出资额与出资比例不存在异议。余杭市民政局以余民企（98）187号

文《关于杭州南方特种泵厂转制的审核意见》批复了南方泵厂的企业注册资本及

各股东所占比例。因此，上述改制过程中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与沈金浩为代表的

八位股东缴纳的入股金不一致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出资额及出资比例等

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2005年11月18日，杭州市余杭区仁和镇人民政府（因行政区划调整，原东塘

镇撤销，合并为仁和镇）出具《关于进一步明确杭州南方特种泵业有限公司产权

问题的批复》（仁政发[2005]118号）文件，对原东塘镇人民政府（98）30号关

于产权界定的文件作进一步确认，截止1998年7月，南方泵业有限净资产

3,810,367.37元，扣除历年国家减免税2,242,867.30元，股东的原始投入及股本

金积累1,567,500.07元界定给下列股东：沈金浩占有权益中的76.50万元；范宝

法占有权益中的19.28万元，赵祥年占有权益中的18.08万元，沈凤祥占有权益中

的12.05万元，沈国连占有权益中的6.03万元，赵国忠占有权益中的6.02万元，

周美华占有权益中的6.02万元，马云华占有权益中的6.02万元。 

2005年12月5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出具《关于确认杭州南方特种泵业

有限公司产权的批复》（余政发[2005]178号）文件，对杭州市余杭区仁和镇人

民政府仁政发[2005]118号文件予以确认，截止1998年7月，南方泵业有限前身杭

州南方特种泵厂转制时的净资产为3,810,367.37元，扣除历年国家减免税

2,242,867.30元外，股东的原始投入及股本金积累1,567,500.07元界定给以沈金

浩为代表的8位股东所有，具体为：沈金浩76.50万元、范宝法19.28万元、赵祥

年18.08万元、沈凤祥12.05万元、沈国连6.03万元、赵国忠6.02万元、周美华6.02

万元、马云华6.0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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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制过程国家扶持基金问题 

A、发行人国家扶持基金的形成 

截至 2005 年 10 月 31 日，发行人净资产中所含国家扶持基金共计

28,131,214.71 元，其形成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系南方特种泵厂设立至 1998 年 9 月改制摘帽为股份合作制企业，

在此阶段，南方特种泵厂系集体所有制福利企业，享受国家减免税金额共计

2,242,867.30 元（其中收到增值税退税款 1,531,471.16 元，所得税退税款

711,396.14 元），该部分减免税金额已经东塘镇人民政府确认（98 年 9 月 10

日东塘镇人民政府资产评估确认通知书）并经余杭市民政局审核（余民企（98

年 187 号《关于杭州南方泵厂转制的审核意见》）。根据余政发【1994】71 号、

余政发【1993】176 号文件规定，该部分减免税款转入“国家扶持基金”，全部

留在企业使用。 

第二阶段系从 1998 年 9月发行人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至 2005 年 10 月 31

日。在此阶段，发行人系股份合作制企业，根据余政发【1994】88 号文继续享

受国家关于福利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金额共计 27,247,349.59 元（其中

收到增值税退税款 8,948,203.18 元，所得税退税款 18,299,146.41 元）。该部

分减免税金额已经杭州市余杭区财政局、余杭区国资委等部门以余财企【2006】

23 号确认，根据【1994】88 号文规定，该部分减免税款转入“国家扶持基金”。 

单位：元 

上述减免税组成具体如下表： 

年份 
收到增值税退税

款 

收到所得税退税

款 
上缴财政费用 当年净额 

截至 1998

年底累计 
1,531,471.16 711,396.14 621,828.64 1,621,038.66 

1999 年 796,942.76 290,800.00 -1,026.57 1,088,769.33

2000 年 522,103.28 381,883.57 65,000.00 838,986.85

2001 年 1,203,026.39 339,611.27 90,485.11 1,452,152.55

2002 年 - 5,529,893.54 162,500.00 5,367,393.54

2003 年 1,051,289.96 4,751,643.06 - 5,802,933.02

2004 年 3,646,924.07 6,767,085.73 193,550.00 10,220,459.80

2005 年 1,727,916.72 238,229.24 226,665.00 1,739,480.96

合计 10,479,674.34 19,010,542.55 1,359,002.18 28,131,214.71

 

B、发行人“国家扶持基金”的权属界定过程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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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余杭市民政局余民企（98）187 号文《关于南方泵厂转制的审核意见》

批复：转制前免税款及转制后享受的减免税款按余政发（94）88 号文件规定使

用。按照余政发（94）88 号文件规定，此时该部分减免税款形成的国家扶持基

金产权归镇集体所有，但留在企业使用，企业缴纳资金使用费。 

2006 年 2 月 15 日，根据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余政发【2004】197 号文《关

于进一步促进企业上市的若干意见》的规定，杭州市余杭区财政局、杭州市余杭

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以余财企【2006】23 号《关于杭州南方特种泵业有限公

司历年形成的国家扶持基金处置的批复》批复同意对已经区财政、地税、国税分

别确认的杭州南方特种泵业有限公司历年享受国家有关优惠政策（包括税收减

免、返回、财政补贴等）形成的国家扶持基金，截止 2005 年 10 月 31 日共计

28,131,214.71 元（包括第一阶段及第二阶段南方泵厂获得的减免税款扣除上缴

镇政府的资金使用费等），界定为该公司全体股东所有。至此该部分国家扶持基

金产权权属归全体股东所有。 

2010 年 6 月 28 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向浙江省人民政府出具余政发

（2010）96 号《关于要求确认杭州南方特种泵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演变及集体

权益转让、“转制摘帽”合法性的请示》，其中确认：“南方泵业有限历年减免

税形成的国家扶持基金界定为公司全体股东所有。上述界定行为合法合规、结果

真实有效，履行了相关法律程序，不存在侵害国有及集体资产的行为，也不存在

侵害职工权益的行为，不存在争议或潜在纠纷。” 

2010 年 7 月 6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具《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杭州南方特种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杭州南丰铸造有限公司历史

沿革中集体资产转让和转制等事项确认的函》（浙政办发函[2010]59 号），对

杭州南方特种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中集体资产转让和改制等相关事项进

行了审核和确认，同意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的上述意见。 

C、发行人“国家扶持基金”的计提与使用合规 

南方泵厂改制时，第一阶段的减免税款 2,242,867.30 元全部转入国家扶持

基金，归镇集体所有，其中计提 30%左右的残疾职工保障基金单独列支，国家扶

持基金留在企业使用，同时向镇政府缴纳资金使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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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泵厂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后，第二阶段的减免税资金全部转入国家扶

持基金，其中提取 30%转入残疾人保障基金，其余部分属增值税退税款计入资本

公积，属所得税退税款计入盈余公积，并向镇政府上缴资金使用费。 

基金使用的政策要求 执行情况 

提取 30%转入残疾人保障基

金 

转入残疾人保障基金，截至 2005 年 10 月 31 日，残疾

人保障基金账户余额为 8,238,887.64 元。 

20%作为镇乡、村用于增资扩

股，或留企业使用并收取资金

使用费 

留在企业使用，截至 2005 年 10 月 31 日，累计向政府

上缴包括资金使用费等支出 1,359,002.18 元。 

50%列入企业资本公积金用于

企业发展生产，由民政部门监

督使用。 

截至 2005 年 10 月 31 日，计入资本公积金账户中的国

家扶持基金为 4,993,903.15 元，计入盈余公积账户的

国家扶持基金科目余额为 12,624,540.26 元。 

 

发行人改制时及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后享受的税收减免转入了“国家扶持

基金”，留在企业使用，其中计提了 30%左右的残疾人保障基金，并逐年向镇政

府上缴资金使用费，上述国家扶持基金均做到了单独列支，符合余政发（94）88

号的相关规定。 

对于该部分资金的计提和使用，东塘镇人民政府及余杭市民政局、浙江省民

政厅等相关政府部门每年通过福利企业资格年度审核、减免税申请审核等方式进

行了监督考核，发行人未因该部分资金的计提和使用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处罚。 

D、国家扶持基金的会计处理情况 

a、2005 年 10 月 31 日前的会计处理情况 

南方泵厂改制时，第一阶段的减免税款 2,242,867.30 元全部转入国家扶持

基金，其中计提 30%左右的残疾职工保障基金单独列支。 

南方泵厂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后，第二阶段的减免税资金全部转入国家扶

持基金，其中提取 30%转入残疾人保障基金，其余部分属增值税退税款计入资本

公积，属所得税退税款计入盈余公积。 

上述国家扶持基金的产权权属界定为全体股东所有后，发行人将资本公积及

盈余公积项下的国家扶持基金科目、残疾人保障基金科目全部调整转入未分配利

润科目。 

b、2005 年 10 月 31 日后的会计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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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后，根据企业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的要求，南方

泵业历年由于减免税款而形成的国家扶持基金，分别记入当年度的“补贴收入”、

“所得税”、“营业外收入”，并于期末转入企业未分配利润。 

综上，本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认为，截止 2005 年 10 月 31 日共计

28,131,214.71 元的由历年减免税形成的国家扶持基金是因发行人享受福利企

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而获得的退税所得。发行人按照有关政策规定使用国家扶持基

金，按规定列计了残疾人保障基金、缴纳了资金使用费，并历年通过了浙江省民

政厅对于资金合规性使用的审查。国家扶持基金的账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制度和

会计准则的规定。杭州市余杭区财政局、杭州市余杭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余杭

区政府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分别出具了确认文件，确认该国家扶持基金归全

体股东所有，上述界定行为合法合规、结果真实有效，履行了相关法律程序，不

存在侵害国有及集体资产的行为，也不存在侵害职工权益的行为，不存在争议或

潜在纠纷。 

3、2004 年股权转让 

2004 年 12 月 19 日，南方泵厂股东范宝法将其持有的南方泵厂 12.86%股份

全部转让给沈金浩，转让金额为 19.28 万元。 

4、2005 年南方泵厂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2005 年 1 月 13 日，南方泵厂职工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变更为杭州南方特种泵业有限公司，同时增加公司注册资本至 500 万

元，同意新增注册资本由沈金浩出资 321.85 万元、沈凤祥出资 28.15 万元。杭

州永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杭永会验（2005）9 号验资报告。至此公司的股权结

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沈金浩 417.63 83.526 

2 沈凤祥 40.20 8.04 

3 赵祥年 18.08 3.616 

4 沈国连 6.03 1.206 

5 赵国忠 6.02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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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周美华 6.02 1.204 

7 马云华 6.02 1.204 

合计 500 100% 

5、2005 年股权转让 

2005 年 11 月，沈金浩与孙耀元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将其持有

的南方泵业 40 万元出资额以 4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孙耀元。2005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取得了此次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此次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及

股权结构变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沈金浩 377.63 75.526 

2 沈凤祥 40.20 8.04 

3 孙耀元 40 8 

4 赵祥年 18.08 3.616 

5 沈国连 6.03 1.206 

6 赵国忠 6.02 1.204 

7 周美华 6.02 1.204 

8 马云华 6.02 1.204 

合计 500 100 

6、2006 年股权转让 

2006 年 10 月 2 日，公司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沈金浩转让持

有的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具体事宜如下：同意沈金浩将持有的公司 101,500

元的股权（占注册资本的 2.03%）转让给沈凤祥；同意沈金浩将持有的公司

120,700 元的股权（占注册资本的 2.414%）转让给赵祥年；同意沈金浩将持有的

公司 140,200 元的股权（占注册资本的 2.804%）转让给沈国连；同意沈金浩将

持有的公司 140,300 元的股权（占注册资本的 2.806%）转让给赵国忠；同意沈

金浩将持有的公司 140,300 元的股权（占注册资本的 2.806%）转让给周美华；

同意沈金浩将持有的公司 140,300 元的股权（占注册资本的 2.806%）转让给马

云华；同意沈金浩将持有的公司 100,000 元的股权（占注册资本的 2%）转让给

赵才甫；此次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及股权结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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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沈金浩 289.3 57.86 

2 沈凤祥 50.35 10.07 

3 孙耀元 40 8 

4 赵祥年 30.15 6.03 

5 沈国连 20.05 4.01 

6 赵国忠 20.05 4.01 

7 周美华 20.05 4.01 

8 马云华 20.05 4.01 

9 赵才甫 10 2 

合计 500 100 

7、2006 年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 

2006 年 10 月 20 日，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审议通过公司未分配利润转增

注册资本的议案，公司注册资本由 500 万元转增为 5,700 万元。浙江天华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天华验字(2006)第 264 号《验资报告》。2006 年 11 月 7 日，

南方泵业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股本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沈金浩 3,298.02 57.86 

2 沈凤祥 573.99 10.07 

3 孙耀元 456 8 

4 赵祥年 343.71 6.03 

5 沈国连 228.57 4.01 

6 赵国忠 228.57 4.01 

7 周美华 228.57 4.01 

8 马云华 228.57 4.01 

9 赵才甫 114 2 

合计 5,700 100 

8、2006 年派生分立 

2006 年 12 月 23 日，公司股东会决议，审议通过公司将所持有的杭州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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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90%的股权、杭州万达钢丝有限公司的 78.125%股权等资产派

生分立为杭州金润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分立后南方泵业有限的注册资本为 5,200

万元，金润投资的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分立后各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与分立前公

司持股比例相同。 

2007 年 5 月 16 日，发行人《杭州南方特种泵业有限公司分立方案》有关分

立方案的内容为： 

(1)根据杭州南方特种泵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在原杭州南方特种泵业

有限公司的基础上，派生分立杭州金润投资有限公司，并将部分与主业无关的长

期股权投资、其他应收款等资产予以剥离。分立存续公司杭州南方特种泵业有限

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5,700万元减少为 5,200万元，派生分立的杭州金润投资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万元，分立后的各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与分立前保持一致。 

杭州南方特种泵业有限公司分立后存续公司注册资本为 5,200万元，股本结

构如下： 

沈金浩出资额为 3,008.72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7.86%; 

沈凤祥出资额为 523.64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7%；  

赵祥年出资额为 313.56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03%； 

沈国连出资额为 208.52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1%； 

赵国忠出资额为 208.52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1%； 

周美华出资额为 208.52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1%； 

马云华出资额为 208.52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1%； 

孙耀元出资额为 416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8%； 

赵才甫出资额为 104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 

公司注册地址：杭州余杭区仁和镇，法定代表人：沈金浩，经营范围：水泵

制造,收购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限直接向第一产业的原始生产者收购),

木板加工,金属冲压件、紧固件制造；生产：不锈钢精密铸件、供水设备；货物

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

证后方可以从事经营活动）。 

杭州金润投资有限公司由杭州南方特种泵业有限公司派生另设，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股本结构如下： 

沈金浩出资额为 289.3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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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凤祥出资额为 50.3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7%; 

赵祥年出资额为 30.3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03%; 

沈国连出资额为 20.0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1%; 

赵国忠出资额为 20.0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1%; 

周美华出资额为 20.0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1%; 

马云华出资额为 20.0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1%; 

孙耀元出资额为 4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8%; 

赵才甫出资额为 1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 

公司注册地址：杭州余杭区仁和镇，法定代表人：沈金浩，公司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及管理。 

(2)以 2007 年 3 月 31 日为分立基准日，杭州南方特种泵业有限公司分立前

的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情况为：资产 258,344,515.34 元，负债 

138,503,026.22 元，所有者权益 119,841,489.12 元；分立后的杭州南方特种泵

业有限公司资产 240,344,515.34 元，负债 138,503,026.22 元，所有者权益 

101,841,489.12 元：分立出的杭州金润投资有限公司资产为 18,000,000.00 元，

负债  0.00 元，所有者权益 18,000,000.00 元。分立后各方的资产、负债及所

有者权益以及相应的债权、债务由双方交割。 

公司具体资产、债务剥离的依据及其具体内容如下： 

科目名称 金额(元) 具体内容 依据 

货币资金 45,000.00 现金 

分立后金润投资

日常经营所需流

动资金 

其他应收款 13,205,000.00 

应收杭州仁和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500

万元，杭州余杭獐山铸钢有限公司 390

万元，杭州三家村藕粉厂 450 万元，杭

州之春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50 万元。坏

账准备 69.5 万元。 

与发行人主业无

关的资产以及剥

离资产相应的坏

账准备 

长期股权投

资 
4,750,000.00 

所持杭州之春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90%

出资额 225 万元和杭州万达钢丝有限

公司 78.125%出资额 250 万元。 

发行人持有的与

主业无关的股权 

合计 18,000,000.00   

发行人本次分立未剥离相应债务。 

(3)原杭州南方特种泵业有限公司的员工，由分立后的杭州南方特种泵业有

限公司和派生分立出的杭州金润投资有限公司协商后妥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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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永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杭永会（2007）65 号《杭州南方特种泵业有

限公司拟派生分立审计报告》。2007 年 7 月 10 日，南方泵业有限就上述分立事

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南方泵业有限的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沈金浩 3,008.72 57.86 

2 沈凤祥 523.64 10.07 

3 孙耀元 416 8 

4 赵祥年 313.56 6.03 

5 沈国连 208.52 4.01 

6 赵国忠 208.52 4.01 

7 周美华 208.52 4.01 

8 马云华 208.52 4.01 

9 赵才甫 104 2 

合计 5,200 100 

9、2009 年股权转让 

2009年 7月 28日，发行人召开临时股东会，同意发行人原 9名自然人股东

等比例向南祥投资转让共计 676万元发行人股权（占发行人注册资本的 13％）。

同日，股权转让各方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分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确认书》，

协商确定该次股权转让价格均按照注册资本 1：1定价，总计 676万元；南祥投

资将作为对发行人相关管理人员、骨干人员实施股权激励的平台。2009年 7月

30日，发行人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09年 7月 31

日，南祥投资分别向上述 9名转让方一次性足额支付了股权转让款。 

保荐机构和律师经核查后认为，本次股权转让经发行人股东会决议通过并签

署了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手续，转让价格及定价依据公

平、合理，股权转让款已经全部付清，因此上述股权转让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此次转让完成后，南方泵业有限的股东及股权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沈金浩 2,617.5864 50.3382 

2 杭州南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76 13 

3 沈凤祥 455.5668 8.7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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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孙耀元 361.92 6.96 

5 赵祥年 272.7972 5.2461 

6 沈国连 181.4124 3.4887 

7 赵国忠 181.4124 3.4887 

8 周美华 181.4124 3.4887 

9 马云华 181.4124 3.4887 

10 赵才甫 90.484 1.74 

合计 5,200 100 

10、2009 年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2009 年 9 月 24 日，杭州南方特种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同意设立杭州

南方特种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2009 年 7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119,430,784.30 元按照 1：0.502383 的比例折为股份公司股本，股份公司总股

本 6,000 万股，浙江天健东方会计师事务所对股份公司注册资本已经进行验证，

并出具了浙天会验[2009]168 号《验资报告》。2009 年 9 月 28 日，取得杭州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截至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及股权

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沈金浩 3,020.292 50.3382 
2 杭州南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80 13 

3 沈凤祥 525.654 8.7609 

4 孙耀元 417.6 6.96 
5 赵祥年 314.766 5.2461 

6 沈国连 209.322 3.4887 

7 赵国忠 209.322 3.4887 
8 周美华 209.322 3.4887 

9 马云华 209.322 3.4887 

10 赵才甫 104.4 1.74 
 合计 6,000 100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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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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